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共同信託基金申購書及信託契約書 

 

（以下由銷售機構填寫）                                                                     

委託人申購基金總價款計算表 

（1）發行價額 （2）銷售費用 （3）申購價額：（1）+（2） 

   

 

 

 

受益證券編號：                （由受託人填寫） 

委託人擬向受託人申購記名式                      申購日期   年   月   日 

□ 首次申購者（請填印鑑卡並附身分證影本） 

□ 再次申購者（免填印鑑卡） 

委託人姓名或名稱                                付款方式（含發行價額及銷售費用）       

                          □ 現  金 NT$ 

 

法定代理人或公司負責人姓名                      □ 電  匯 NT$  

 

□ 匯  款  行： 

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票  據 NT$ 

 

電話（公）：                                        付款行：              票號： 

    （宅）：             

通訊地址 ：                                        申購價額合計（含銷售費用）：（大寫） 

 

     

（以上由委託人填寫） 

                

共同信託基金受益權單位  

                

 

 

 

  

（簽章） 
為維護您的權益，務請

於申購後次日撥 

TEL：              

確認交易 

 

 

 

（未成年子女請加蓋

法定代理人印鑑） 

 

 新台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注 
 
 

意 

本基金經主管機關核准，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受託人以往之經營績效不保

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受託人除善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外，不負

責本基金之盈虧，不擔保、依法亦不能擔保本基金之經營績效，委託人(受益人)

應自負盈虧。信託財產經運用於存款以外之標的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雙方同意訂立本信託契約，同意條款如下： 

1.發行價額：按申購日當日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銷售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最高不超過發行

價額之百分之二。                 

2.委託人已取得並詳閱本基金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本基金契約條款及公開說明書內容，並據以向受託人提出認購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申請及同意簽立本信託契約，並同意成為本基金信託契約之受益人，依該契約行使權利、

負擔義務。 

3.除重大修正應經受益人大會決議同意外，委託人同意前述共同信託契約得由受託人及信託監察人(如有)過半

數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修正之，但修正內容應予公告。           

4.如所申購之發行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核准之淨發行金額，委託人同意受託人得拒絕接受申購，並無息返還上

述申購價款。 

5.其他契約條款內容如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本基金信託契約條款。 

本契約書業經委託人於合理 

期間審閱，且充分了解本契 

約之權利義務，並簽名如左 

受 託 人： 

公司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地    址：                                       

經辦人員或代理銷售機構經辦人員：         （簽章）         

    （簽章） 

銷售機構簽章（請加蓋經辦人員及日期章） 


